
四川省地方志工作办公室

川志函〔2020〕43号

四川省地方志工作办公室

关于征求《〈四川省地方志工作条例〉

实施办法》修订意见的函

各市（州）地方志办公室（党史地方志研究室、地方志编纂中心），

绵阳市人民政府办公室，广元市委办公室，眉山市人民政府办公

室，省直有关部门地方志机构：

《<四川省地方志工作条例>实施办法》（以下简称《实施办

法》）于 2007年 10月 26日四川省人民政府第 132次常务会议通

过，自 2008年 1月 1日起施行。《实施办法》施行 13年来，对推

动和规范我省地方志工作持续稳定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。2013年

11月 28 日，四川省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六次会

议对《四川省地方志工作条例》（以下简称《条例》）进行修订，

自 2014年 1月 1日起实施。随着《条例》的修订和施行，以及近

年来我省经济社会和地方志事业的蓬勃发展，原《实施办法》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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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适应新时代地方志工作内涵变化、外延衍展、工作延伸、事业

发展的现实需要，实际操作的局限性日益凸显，亟待修订完善。

目前，《实施办法》修订调研论证项目已列入 2020年省政府

规章项目立法计划，我办正大力推进该项目的调研论证工作。请

各单位结合地方志工作实际，认真总结《实施办法》施行情况，

深入分析法治短板及制约因素，广泛征求群众意见，积极寻求应

对措施办法，提出对《实施办法》修订的意见建议，于 8月 31日

前将加盖公章的书面材料及电子版报送省地方志办。

联系人：李海毅，联系地址：成都市锦江区永兴巷 15 号 20

楼 2022室，联系电话：（028）86522061、13688085857,联系邮箱：

421551703@qq.com。

附件：《四川省地方志工作条例》实施办法

四川省地方志工作办公室

2020年 5月 21日

mailto:421551703@qq.com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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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《四川省地方志工作条例》实施办法

四川省人民政府令

（第218号）

《〈四川省地方志工作条例〉实施办法》已经2007年10月26

日四川省人民政府第132次常务会议通过，现予发布，自2008年1

月1日起施行。

省长：蒋巨峰

2007年11月13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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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四川省地方志工作条例》实施办法

第一条 为保障和促进地方志事业发展，全面、客观、系统

地编纂地方志，科学、合理地开发利用地方志，根据国务院《地

方志工作条例》和《四川省地方志工作条例》，结合四川省实际，

制定本实施办法。

第二条 四川省行政区域内各级地方志的组织编纂、管理、

开发利用工作，适用本实施办法。

本实施办法所称地方志，包括地方志书、史书、地方综合年

鉴及相关地情文献。

第三条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领导本行政区域地方志工

作，将地方志工作纳入当地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。地方志工作所

需经费列入本级财政预算。

第四条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地方志工作机构主管本行政

区域内的地方志工作，履行下列职责：

（一）负责执行有关地方志工作的法律、法规、规章和政策，

并监督实施；

（二）拟定本行政区域内地方志工作的中长期规划和制定年

度计划，并组织实施；

（三）组织、指导、管理本行政区域内地方志书、史书、地

方综合年鉴等编纂工作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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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四）搜集、保存、研究地方志文献及其他资料，组织开展

旧志整理工作；

（五）组织开发利用地方志资源。制定并实施地方志资源信

息管理规范；

（六）其他属于地方志工作机构职责范围内的工作。

第五条 省人民政府制定本行政区域地方志编纂的总体工作

规划。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地方志工作机构负责组织编纂以本

级行政区域名称冠名的地方志书、地方综合年鉴，其他单位和个

人不得编纂。 鼓励和支持相关部门和单位编纂部门志、专业志等

地情资料。

第六条 承担编纂地方志的部门和单位，应保障工作条件和

经费，其编纂人员实行专兼职结合；编纂任务较重的部门和单位

的修志工作机构应有专职工作人员。

第七条 地方志编纂人员应当具备相应的专业知识和编纂能

力，能胜任所承担的编纂工作。

地方志编纂人员应当忠于职守，保守秘密，存真求实，全面

客观地记述有关自然、政治、经济、文化和社会的历史与现状。

第八条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地方志工作机构应当加强对

地方志编纂人员的培训，并吸收专家、学者参与地方志编纂工作。

民族自治地方应当吸收本民族人员参加地方志编纂工作。

第九条 编纂地方志应当加强调查研究，做到记述全面、客

观、系统，观点正确，资料可靠，数据翔实，体例严谨，结构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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理。

第十条 省、市、县三级地方志书每20 年左右编修一次。新

设立的行政区域按照我省地方志工作规划组织编修。

第十一条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地方志工作机构建立志稿

评议制度，组织有关部门和专家、学者对本级地方志书进行评议。

第十二条 公开出版发行的省总体规划内的省、市、县三级

地方志书实行审查验收制度。

省级地方志书由省人民政府组织的机构审查验收合格，报省

人民政府批准后出版发行。

市级地方志书由省人民政府成立的审查验收机构组织审查验

收合格，报省人民政府批准后出版发行。

县级地方志书由市（州）人民政府或者授权机构组织审查验

收合格，报市（州）人民政府批准后出版发行。

第十三条 以省、市（州）、县（市、区）行政区域名称冠

名的地方志书、地方综合年鉴为职务作品，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

国著作权法》第十六条第二款的规定，其著作权由组织编纂的地

方志工作机构享有，参与编纂的人员享有署名权。

第十四条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地方志工作机构应当建立

地方志资料年报制度，收集、整理省内外相关领域的地方志资料

及本地区的各类地方志；对本地区修志过程中形成的各类资料应

当妥善保管；可以对有关资料进行查阅、摘抄、复制，有关单位

和个人应当提供支持。但涉及国家秘密、商业秘密和个人隐私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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及不符合档案开放条件的除外。

地方志资料所有人或者持有人对所提供的有关资料可以获得

适当报酬，但不得故意提供虚假资料。

第十五条 机关、社会团体、企业事业单位应当保存、开发、

利用相关地方志。

第十六条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地方志工作机构应当积极

开发利用地方志，通过建设方志馆、资料库、网站等方式，加强

地方志工作的信息化建设，健全地方志信息资源网。

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地方志工作机构应当开展地情咨询服

务活动，利用方志馆、资料库、网站等为公民、法人和其他组织

提供地情信息和咨询服务。

第十七条 在地方志工作中做出突出成绩的单位和个人，由

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或者有关部门给予表彰和奖励。

第十八条 违反本实施办法第十二条规定，未经审查验收、

批准将地方志文稿交付出版的，依照国务院《地方志工作条例》

有关规定处理。

第十九条 本实施办法自 2008年 1月 1日起施行。



信息公开选项：主动公开

四川省地方志工作办公室综合处 2020年5月22日印发

（共印3 份）


